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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
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申請

登記 
一、新增  
（一）依據：華僑及外國

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十

條、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

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以

下簡稱注意事項）第七

點、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

所）營業細則第七十七條

之四、第七十七條之五及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期交

所）業務規則第四十四條

之四辦理。 
（二）資格條件：(略) 
（三）申請文件(略) 
（四）作業流程 
1.登記表資料傳輸：由申

請登記之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之代理人（或代

表人）於證交所系統線

上傳送該填具完成之

申請登記資料，經系統

線上檢核無誤後，證交

所即製發「境外華僑及

外 國 人 完 成 登 記 證

明」，如表 1-2。 
2.相關資料：申請登記

之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之代理人（或代表人）

傳送申請登記資料至

證交所系統後，檢送申

請登記之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親簽之登記表

壹、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申請

登記 
一、新增   
（一）依據：華僑及外國

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十

條、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

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以

下簡稱注意事項）第七

點、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

所）營業細則第七十七條

之四及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期交所）業務規則第四十

四條之四辦理。 
 
（二）資格條件：(略) 
（三）申請文件(略) 
（四）作業流程 
 1.登記表資料傳輸：由

申請登記之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之代理人（或

代表人）於證交所系統

線上傳送該填具完成

之申請登記資料，經系

統線上檢核無誤後，證

交所即製發「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完成登記證

明」，如表 1-2。 
2.相關資料：申請登記

之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之代理人（或代表人）

傳送申請登記資料至

證交所系統後，檢送申

請登記之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親簽之登記表

一、 為 強 化 檢

視 境 外 華

僑 及 外 國

人 與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人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後

是 否 仍 符

合 資 格 條

件，配合修

正二（一）

文 字 並 增

修 相 關 附

表。 
二、 為 求 用 語

一 致 性 及

符 合 實 務

需求，酌修

一、新增及

三、註銷相

關 文 字 及

檢 附 之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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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英文版（應與傳輸至證

交所系統資料內容完

全相同）連同列印完成

之登記表中文版，送證

交所備查，由證交所定

期進行相關資料之檢

核，上述（三）2 文件

由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之代理人（或代表人）

備齊留存。 
3.不予登記：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辦理登記，有

下列情形之一，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不予登記： 
3.1 登記書件內容或事

項經發現有虛偽不實

之情事者。 
3.2 登記書件不完備或

應記載事項不充分，經

證交所或期交所通知

五日限期補正，屆期不

能完成補正者。 
3.3 違反管理辦法、證

券管理法令或期貨管

理法令，情節重大者。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登記事項內容

如有異動者，其代理人

（或代表人）應即向證交

所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一）申請說明 

1.更名 
由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之代理人（或代表人）

於證交所系統傳送「境

外華僑及外國人更名

申請登記表」及「境外

英文版（應與傳輸至證

交所資料內容完全相

同）連同列印完成之登

記表中文版，送證交所

備查，由證交所定期進

行相關資料之檢核，上

述（三）申請文件第 2
項所述之文件由境外

華僑及外國人之代理

人（或代表人）備齊留

存。 
3.不予登記：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辦理登記，有

下列情形之一，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不予登記： 
3.1 登記書件內容或事

項經發現有虛偽不實

之情事者。 
3.2 登記書件不完備或

應記載事項不充分，經

證交所通知五日限期

補正，屆期不能完成補

正者。 
3.3 違反管理辦法、證

券管理法令或期貨管

理法令，情節重大者。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登記事項內容

如有異動者，其代理人

（或代表人）應即向證交

所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一）申請說明 

1.更名 
由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或其代理人（或代表

人）於證交所系統傳送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更名申請登記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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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華僑及外國人變更其

餘項目申請登記表」，

如 表  1-3-1 及 表 
1-3-3，經系統線上檢核

無誤後，即可列印「境

外華僑及外國人完成

變更登記證明」，如表 
1-4，並可逕至證券商或

期 貨 商 辦 理 開 戶 變

更，相關書件資料無需

送證交所備查，惟證交

所或期交所得視需要

隨時請投資人或交易

人提供相關資料。 
2.變更代理人或代表人 

由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之變更前代理人（或代

表人）於證交所系統傳

送「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變更代理人（或代表

人）申請登記表」，如

表 1-3-2，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之變更後代理

人（或代表人）於證交

所系統傳送「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變更其餘項

目申請登記表」，如表 
1-3-3，並列印「境外華

僑及外國人完成變更

登 記 證 明 」 ， 如 表 

1-4，並可逕至證券商

或期貨商辦理開戶變

更，相關書件資料無需

送證交所備查，惟證交

所或期交所得視需要

隨時請投資人或交易

人提供相關資料。 
3.變更其餘項目 
登記表第三項型態、第

四項聲明事項、第五項

表 1-3-1，經系統線上

檢核無誤後，即可列印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完成變更登記證明」，

如表 1-4，並可逕至證

券商或期貨商辦理開

戶變更，相關書件資料

無需送證交所備查，惟

證交所或期交所得視

需要隨時請投資人或

交易人提供相關資料。 
 
 
 
2.變更代理人或代表人 
由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或其代理人（或代表

人）於證交所系統傳送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變更代理人（或代表

人）申請登記表」，如

表 1-3-2，並列印「境

外華僑及外國人完成

變更登記證明」，如表 

1-4，即可逕至證券商

或期貨商辦理開戶變

更，相關書件資料無需

送證交所備查，惟證交

所或期交所得視需要

隨時請投資人或交易

人提供相關資料。 
 
 
 
 

 
 

3.其餘項目之變更： 
除上述變更，登記表第

五項股東背景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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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股東背景資料、第六項

其他基本資料及第七

項 內 部 人 資 料 之 變

更，由境外華僑及外國

人之代理人（或代表

人）於證交所系統傳送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變更其餘項目申請登

記表」，如表 1-3-3，
相關書件資料無須送

證交所備查，惟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視需要隨

時請投資人或交易人

提供相關資料。 
 

三、註銷   
（一）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申

請註銷登記 
1. 申請註銷之境外華

僑及外國人，其代理

人(或代表人)非為期

貨商者，應於證交所

系統傳送「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註銷申請

登記表」，如表 1-5，
並將表 1-5、申報納

稅代理書及稅捐稽

徵機關同意函傳真

至證交所確認後，即

可列印完成註銷證

明，如表 1-6，並至

證券商或期貨商處

辦理開戶註銷。 
2. 申請註銷之境外華

僑及外國人，其代理

人(或代表人)為期貨

商者，應於證交所系

統傳送「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註銷申請登

記表」，如表 1-5，

第六項其他基本資料

之變更，由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之代理人（或代

表人）自行於證交所系

統維護更新，相關書件

資料無須送交證交所

備查。 
 
 
 
 
 
 
 
 
三、註銷 
（一）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申

請註銷登記 
   1.申請註銷之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其代理人為

保管機構者，應於證交

所系統傳送「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註銷申請登

記表」，如表 1-5 ，並

將申報納稅代理書及

臺北國稅局出具之同

意函傳真至證交所確

認後，即可列印完成註

銷證明，如表 1-6，並

至證券商或期貨商處

辦理開戶註銷。 
 
 
   2.申請註銷之境外華僑

及外國人，其代理人為

期貨商者，應於證交所

系統傳送「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註銷申請登記

表」，如表 1-5，並將

表  1-5 傳真至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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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並將表  1-5 傳真至

證交所確認後，即可

列 印 完 成 註 銷 證

明，如表 1-6，並至

期貨商處辦理開戶

註銷。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銷

登記 
1.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辦

理登記，有違反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注意事項第八點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或經

有關業務主管機關發

現有違反相關法令之

情事者，證交所或期交

所得註銷登記，並通知

已 辦 理 開 戶 之 證 券

商、期貨商依下列規定

辦理： 
(1) 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但為返還有價

證券借貸交易借入

證券之買進，不在

此限。證券經紀商

於帳戶餘額了結後

予以註銷。 
(2) 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

為處理原有交易之

委託單，不在此

限。期貨商於該帳

戶之債權債務結清

後，應立即予以銷

戶。 
2.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經

證交所或期交所註銷

登記者，於註銷登記

滿六個月且註銷原因

消滅或改善後，得由

確認後，即可列印完成

註銷證明，如表 1-6，
並至期貨商處辦理開

戶註銷。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銷

登記 
1.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辦

理登記，有違反管理

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注意事項第八

點第二項規定之情事

或經有關業務主管機

關發現有違反相關法

令之情事者，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註銷登

記，並通知已辦理開

戶之證券商、期貨商

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但為返還有價

證券借貸交易借入

證券之買進，不在

此限。證券經紀商

於帳戶餘額了結後

予以註銷。 
(2) 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

為處理原有交易之

委託單，不在此

限。期貨商於該帳

戶之債權債務結清

後，應立即予以銷

戶。 
2.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經

證交所或期交所註銷

登記者，於註銷登記

滿六個月且註銷原因

消滅或改善後，得由

代理人專函檢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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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代理人(或代表人)專
函檢具相關資料向證

交所或期交所申請回

復登記，惟情節重大

者，註銷登記後申請

回復期限得延為二年

或永久註銷；如註銷

登記原因涉及違反外

匯相關法令，則報請

主管機關會商外匯業

務主管機關意見。 

資料向證交所申請回

復登記，惟情節重大

者，註銷登記後申請

回復期限得延為二年

或永久註銷；如註銷

登記原因涉及違反外

匯相關法令，則報請

主管機關會商外匯業

務主管機關意見。 
 

貳、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申請

登記  
一、新增  
（一）依據：(略) 
（二）資格條件：(略) 
（三）申請文件 

1.申請登記表：(略) 
2.檢附文件：境內華僑

及外國人申請辦理登

記，應備齊下列文件： 
2.1 境內華僑及外國自

然人：外僑居留證（或

華僑身分證明書、持有

僑居身分加簽之中華

民國護照）及其他具辨

識力之身分證明文件

（如健保卡、護照、駕

照或學生證等）。 
2.2 境內外國機構投資

人：向本國主管機關登

記之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負責人身分證或居

留證或護照。 
（四）作業流程 

1.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申

請辦理登記，應檢具上

述（三）2 文件，委託

證券商或期貨商向證

交所辦理。 

貳、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申請

登記  
一、新增  
（一）依據：(略) 
（二）資格條件：(略) 
（三）申請文件 

1.申請登記表：(略) 
2.檢附文件：境內華僑

及外國人申請辦理登

記，應備齊下列文件： 
2.1 境內華僑及外國自

然人：外僑居留證（或

華僑身分證明書、持有

僑居身分加簽之中華

民國護照（及其他具辨

識力之身分證明文件

（如健保卡、護照、駕

照或學生證等）。 
2.2 境內外國機構投資

人：向本國主管機關登

記之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負責人身分證或居

留證或護照。 
（四）作業流程 

1.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申

請辦理登記，應檢具上

述貳一（三）2 文件，

委託證券商或期貨商

向證交所辦理。 

一、 為求用語一

致性及符合

實務需求，

酌修文字。 
二、 為二 (一 )所

述文件與一

(三)2 文件相

同，爰予刪

除，並酌修

三、註銷規

定引述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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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登記表資料傳輸：由

證券商或期貨商於證

交所系統線上傳送該

填具完成之申請登記

資料，經證交所系統線

上檢核，並提供申請登

記結果。分述如下： 
 
 

2.1 完成登記：傳輸之

資 料 經 系 統 檢 核 完

成，且國籍非中國大陸

地區者，始完成向證交

所申請登記作業。由證

券商或期貨商於證交

所系統線上列印申請

登記表，交由申請登記

之境內華僑及外國人

親簽後，列印「境內華

僑及外國人完成登記

證明」，如表 2-2，即

可辦理開戶。證券商或

期 貨 商 於 登 記 完 成

後，境內華僑及外國人

之相關書件資料，無須

送交證交所，由證券商

或期貨商自行保存上

述（三）申請文件影

本、申請登記表（經申

請人簽署）及完成登記

證明等文件。 
2.2 重複登記：傳輸之

資料與其他核准或完

成登記之華僑及外國

人英文名稱、國名及出

生（核准設立）日期完

全相同，應經由證券商

或 期 貨 商 檢 附 上 述

（三） 2 文件專函向證

交所申請註銷重複登

2.登記表資料檢核：由

證券商或期貨商於證

交所系統線上傳送該

填具完成之申請登記

資料，證交所即進行各

項傳輸資料之檢核，並

由證交所系統線上提

供申請登記結果。分述

如下： 
2.1 完成登記：即所傳

輸之各項資料經電腦

檢核完成，且國籍非中

國大陸地區者，始完成

向證交所申請登記作

業。由證券商或期貨商

於證交所系統線上列

印申請登記表，交由申

請登記之境內華僑及

外國人親簽後，列印

「境內華僑及外國人

完成登記證明」，如表 
2-2，即可辦理開戶。

證券商或期貨商於登

記完成後，境內華僑及

外國人之相關書件資

料，無須送交證交所，

由證券商或期貨商自

行保存貳一（三）申請

文件影本、申請登記表

（經申請人簽署）及完

成登記證明等文件。 
2.2 重複登記：即所傳

輸之資料與其他核准

或完成登記之外資英

文名稱、國名及出生

（核准設立）日期完全

相同，應經由證券商或

期貨商檢附貳一（三） 
2 文件專函向證交所申

請註銷重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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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記。 
3.不予登記：(略)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境內華僑

及外國人，登記事項內容

如有異動者，應經由證券

商或期貨商檢附上述一

（三）2 文件專函向證交

所申請辦理。 
 
 
 
 
 
 
 
 
 
 
 
 

 
三、註銷 
（一）境內華僑及外國人

申請註銷登記申請註銷

之境內華僑及外國人，應

經由證券商或期貨商檢

附上述一（三）2 文件專

函向證交所申請辦理。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

銷登記 
1.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辦

理登記，有違反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注意事項第八點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或經

有關業務主管機關發

現有違反相關法令之

情事者，證交所或期交

 
3.不予登記：(略)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境內華僑

及外國人，登記事項內容

如有異動者，應經由證券

商或期貨商檢附下列文

件專函向證交所申請辦

理。 
（一）境內華僑及外國自

然人：外僑居留證（或華

僑身分證明書、持有僑居

身分加簽之中華民國護

照）及其他具辨識力之身

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

護照、駕照或學生證

等）。 
（二）境內外國機構投資

人：向本國主管機關登記

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負

責人身分證或居留證或

護照。 
 
三、註銷 
（一）境內華僑及外國人

申請註銷登記申請註銷

之境內華僑及外國人，應

經由證券商或期貨商檢

附上述貳.二.文件專函向

證交所申請辦理。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

銷登記 
1.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辦

理登記，有違反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注意事項第八點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或經

有關業務主管機關發

現有違反相關法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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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得註銷登記，並通知

已 辦 理 開 戶 之 證 券

商、期貨商依下列規定

辦理： 
(1)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但為返還有價證券

借貸交易借入證券之

買進，不在此限。證券

經紀商於帳戶餘額了

結後予以註銷。 
(2)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為處

理 原 有 交 易 之 委 託

單，不在此限。期貨商

於該帳戶之債權債務

結清後，應立即予以銷

戶。 
2.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經

證交所或期交所註銷

登記者，於註銷登記滿

六個月且註銷原因消

滅或改善後，得經由證

券商或期貨商專函檢

具上述一（三）2 文件

及相關資料向證交所

申請回復登記，惟情節

重大者，註銷登記後申

請回復期限得延為二

年或永久註銷；如註銷

登記原因涉及違反外

匯相關法令，則報請主

管機關會商外匯業務

主管機關意見。 
 

情事者，證交所或期交

所得註銷登記，並通知

已 辦 理 開 戶 之 證 券

商、期貨商依下列規定

辦理： 
(1)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但為返還有價證券

借貸交易借入證券之

買進，不在此限。證券

經紀商於帳戶餘額了

結後予以註銷。 
(2)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為處

理 原 有 交 易 之 委 託

單，不在此限。期貨商

於該帳戶之債權債務

結清後，應立即予以銷

戶。 
2.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經

證交所或期交所註銷

登記者，於註銷登記滿

六個月且註銷原因消

滅或改善後，得經由證

券商或期貨商專函檢

具上述貳.二.文件及相

關資料向證交所申請

回復登記，惟情節重大

者，註銷登記後申請回

復期限得延為二年或

永久註銷；如註銷登記

原因涉及違反外匯相

關法令，則報請主管機

關會商外匯業務主管

機關意見。 
 

參、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登

記 
一、新增  
（一）依據：(略) 
（二）資格條件：(略) 

參、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登

記 
一、新增 
（一）依據：(略) 
（二）資格條件：(略) 

一、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7
日 金 管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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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申請文件 

1.申請登記表：由大陸地

區投資人之代理人(或代

表人)填具完成「大陸地

區投資人投資國內有價

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

易申請登記表」，如表

3-1。 
2.檢附文件：大陸地區投

資人申請辦理登記，應備

齊下列文件： 
2.1 代理人授權書或代

表人指派書。 
2.2 身分證明文件。 
2.2.1 大陸機構投資人：

大陸主管機關核准成立

及符合合格機構投資者

之證書或函件。 
2.2.2 上市或上櫃公司海

外從屬公司或分公司之

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專

戶：上市或上櫃公司之海

外從屬公司或分公司於

當地政府核發之成立證

明文件。 
2.2.3 第一上市（櫃）公

司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

專戶：第一上市（櫃）公

司於當地政府核發之成

立證明文件。 
2.2.4 大陸籍股東 
 (1)自然人：護照、身分

證或其他附相片足資證

明大陸籍及身分之文件。 
 (2)法人或其他合法之

組織：大陸政府核發之成

立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其他機構於第

三地區投資之公司：當地

（三）申請文件 
1.申請登記表：由大陸地

區投資人之代理人填具

完成「大陸地區投資人投

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

國內期貨交易申請登記

表」，如表 3-1。 
 
2.檢附文件：大陸地區投

資人申請辦理登記，應備

齊下列文件： 
2.1 代理人授權書或代

表人指派書。 
2.2 身分證明文件。 
2.2.1 大陸機構投資人：

大陸主管機關核准成立

及符合合格機構投資者

之證書或函件。 
2.2.2 上市或上櫃公司海

外子公司或分公司之大

陸籍員工集合投資專

戶：上市或上櫃公司之海

外子公司或分公司於當

地政府核發之成立證明

文件。 
2.2.3 第一上市（櫃）公

司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

專戶：第一上市（櫃）公

司於當地政府核發之成

立證明文件。 
2.2.4 大陸籍股東 
 (1)自然人：護照、身分

證或其他附相片足資證

明大陸籍及身分之文件。 
 (2)法人或其他合法之組

織：大陸政府核發之成立

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其他機構於第

三地區投資之公司：當地

發 字 第

107012106
8 號令，將

子 公 司 修

正 為 從 屬

公司，爰修

正 一

(三)2.2.2及
2.3.2。 

二、 配合「公司

法」修正第

二 百 三 十

五條、第二

百 三 十 五

條之一，修

正 一

(三)2.3.2有
關 公 司 法

相關條次。 
三、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員會 99
年 1 月 13
日 金 管 證

券 字 第

098006778
4 號令，外

國 發 行 人

得 依 法 核

給 有 價 證

券 與 大 陸

地 區 員

工，股票已

在 本 公 司

上 市 或 於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公 司

得 買 回 其

股 份 轉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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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政府單位核發之成立證

書，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等。 
2.3 其他證明文件。 
2.3.1 大陸機構投資人 
(1)大陸地區證券、銀行

或保險主管機關核准合

格機構投資者之證明文

件。 
(2)大陸地區外匯業務主

管機關核准投資海外額

度文件。 
2.3.2 上市或上櫃公司海

外從屬公司或分公司之

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專

戶 
(1)上市、上櫃公司之海

外從屬公司或分公司切

結確實取得大陸籍員工

授權之切結書正本。 
(2)上市、上櫃公司經主

管機關申報生效發行新

股、員工認股權憑證或買

回其股份之證明文件影

本。 
(3)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會通過當次依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第一款買回其股份轉

讓予員工、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依

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

之一、二百六十七條發行

新股之議事錄影本。 
2.3.3 第一上市（櫃）公

司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

專戶 
(1)第一上市（櫃）之外

國發行人切結確實取得

政府單位核發之成立證

書，如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等。 
2.3 其他證明文件。 
2.3.1 大陸機構投資人 
(1)大陸地區證券、銀行

或保險主管機關核准合

格機構投資者之證明文

件。 
(2)大陸地區外匯業務主

管機關核准投資海外額

度文件。 
2.3.2 上市或上櫃公司海

外子公司或分公司之大

陸籍員工集合投資專戶 
 
(1)上市、上櫃公司之海外

子公司或分公司切結確

實取得大陸籍員工授權

之切結書正本。 
(2)上市、上櫃公司經主管

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發

行新股或員工認股權憑

證或買回其股份之證明

文件影本。 
(3)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

通過當次依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買回其股份轉讓

予員工、依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八條之三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依公

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二

百六十七條發行新股之

議事錄影本。 
2.3.3 第一上市（櫃）公

司大陸籍員工集合投資

專戶 
(1)第一上市（櫃）之外國

發行人切結確實取得大

予員工，爰

修 正 一

( 三 )2.3.4 
(1)。 

四、 依 據 本 公

司 106 年 9
月 29 日台

證 交 字 第

106001793
8 號函具上

市(櫃)或第

一上市(櫃)
公 司 內 部

人 身 分 之

大 陸 籍 員

工 得 以 大

陸 籍 股 東

之 資 格 條

件 申 請 辦

理登記，爰

增修一(三) 
2.3.4(3)。 

五、 為 強 化 檢

視 境 外 華

僑 及 外 國

人 與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人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後

是 否 仍 符

合 資 格 條

件，配合修

正 二

（一）。 
六、 為 求 用 語

一 致 性 及

符 合 實 務

需要，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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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大陸籍員工授權之切結

書正本。 
(2)第一上市（櫃）之外

國發行人經主管機關申

報生效發行新股、員工認

股權憑證或買回其股份

之證明文件影本。 
2.3.4 大陸籍股東 
(1)大陸籍股東由外國發

行人之股務代理機構出

具其在外國發行人於上

市或上櫃前已持有該發

行人所發行股票（或表彰

股票之憑證）之證明文

件。大陸籍員工依註冊地

國法配發、認購或讓受股

份之證明文件，及外國發

行人經主管機關申報生

效發行新股、員工認股權

憑證或買回其股份之證

明文件影本。 
(2)大陸籍股東由外國發

行人之股務代理機構出

具其在外國發行人於上

市或上櫃後因直接投資

參與私募、現金增資、合

併、收購或股份轉換而取

得外國發行人發行之股

票之證明文件及證交所

或櫃檯買賣中心核復外

國發行人直接投資申報

函。 
(3)上市(櫃)公司海外從

屬公司或分公司具母公

司內部人身分之大陸籍

員工或第一上市 (櫃 )公
司具內部人身分之大陸

籍員工出具具上市(櫃 )
公司或第一上市 (櫃 )公
司內部人之聲明書，大陸

陸籍員工授權之切結書

正本。 
(2)第一上市（櫃）之外國

發行人經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發行新股或員工認

股權憑證或買回其股份

之證明文件影本。 
2.3.4 大陸籍股東 
(1)由外國發行人之股務

代理機構出具大陸籍股

東在外國發行人於上市

或上櫃前已持有該發行

人所發行股票（或表彰股

票之憑證）之證明文件。

大陸籍員工依註冊地國

法配發、認購或讓受股份

之證明文件，及外國發行

人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發行新股或員工認股權

憑證影本。 
 

(2)大陸籍股東由外國發

行人之股務代理機構出

具其在外國發行人於上

市或上櫃後因直接投資

參與私募、現金增資、合

併、收購或股份轉換而取

得外國發行人發行之股

票之證明文件及證交所

或櫃檯買賣中心核復外

國發行人直接投資申報

函。 
 
 
 
 
 
 
 
 



1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籍員工依法配發、認購或

讓受股份之證明文件，及

上市(櫃 )公司或第一上

市 (櫃 )之外國發行人經

主管機關申報生效發行

新股或員工認股權憑證

或買回其股份之證明文

件影本。 
2.4 大陸機構投資人如

於登記表聲明事項勾選

「避險」或「投資」及「避

險」者，證交所或期交所

得視需要請投資人或交

易人提供基金章程或成

立契約及投資或交易策

略說明文件等相關文件。 
 

（四）作業流程 
 1.登記表資料傳輸：由

申請登記之大陸地區投

資人之代理人 (或代表

人)於證交所系統線上傳

送該填具完成之申請登

記資料，經系統線上檢核

無誤後，證交所即製發

「大陸地區投資人完成

登記證明」，如表 3-2。 
 
2.相關資料：申請登記之

大陸地區投資人之代理

人 (或代表人)傳送申請

登記資料至證交所系統

後，檢送申請登記之大陸

地區投資人親簽之登記

表（格式中文版或英文版

擇一，惟內容應與傳輸至

證交所資料內容完全相

同）連同列印完成之登記

表中文版，送證交所備

查，由證交所定期進行相

 
 
 
 
 

 
 
 

2.4 大陸機構投資人如

於登記表聲明事項第 1
點勾選「避險」或「投資」

及「避險」者，證交所或

期交所得視需要請投資

人或交易人提供基金章

程或成立契約及投資或

交易策略說明文件等相

關文件。 
（四）作業流程 

 1.登記表資料傳輸：由

申請登記之大陸地區投

資人之代理人於證交所

系統線上傳送該填具完

成之申請登記資料，經系

統線上檢核無誤後，證交

所即製發「大陸地區投資

人完成登記證明」，如表 
3-2。 
 
2.相關資料：申請登記之

大陸地區投資人之代理

人傳送申請登記資料至

證交所系統後，檢送申請

登記之大陸地區投資人

親簽之登記表（格式中文

版或英文版擇一，惟內容

應與傳輸至證交所資料

內容完全相同）連同登記

表中文版，送證交所備

查，由證交所定期進行相

關資料之檢核，上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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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關資料之檢核，上述（三）

2文件由大陸地區投資人

之代理人 (或代表人)備
齊留存。 
3.不予登記：(略)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登記事項內容如

有異動者，其代理人(或代

表人)應即向證交所申請

辦理變更登記。 
（一）申請說明   

1.更名 
由大陸地區投資人之

代理人(或代表人)於證

交所系統傳送「大陸地

區投資人更名申請登

記表」及「大陸地區投

資人變更其餘項目申

請登記表」，如表 3-3-1
及表 3-3-3，經系統線

上檢核無誤後，即可列

印「大陸地區投資人完

成變更登記證明」，如

表 3-4，並可逕至證券

商或期貨商辦理開戶

變更，相關書件資料無

需送證交所備查，惟證

交所或期交所得視需

要隨時請投資人或交

易人提供相關資料。 
2.變更代理人或代表人 
由大陸地區投資人之

變更前代理人(或代表

人)於證交所系統傳送

「大陸地區投資人變

更代理人（或代表人）

申請登記表」，如表 
3-3-2 境外華僑及外國

申請文件第 2 項所述之

文件由大陸地區投資人

之代理人備齊留存。 
 
3.不予登記：(略) 
 

二、變更   
已完成登記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登記事項內容如

有異動者，其代理人應即

向證交所申請辦理變更

登記。 
（一）申請說明   

1.更名 
由大陸地區投資人或其

代理人於證交所系統傳

送 「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人 更 名 申 請 登 記

表」，如表 3-3-1，經系

統線上檢核無誤後，即

可列印「大陸地區投資

人 完 成 變 更 登 記 證

明」，如表 3-4，並可逕

至證券商或期貨商辦理

開戶變更，相關書件資

料無需送證交所備查，

惟證交所或期交所得視

需要隨時請投資人或交

易人提供相關資料。 
 
 
 

2.變更代理人或代表人 
由大陸地區投資人或

其代理人於證交所系

統傳送「大陸地區投資

人變更代理人（或代表

人）申請登記表」，如

表 3-3-2，並列印「大

陸地區投資人完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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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之變更後代理人（或

代表人）於證交所系統

傳送「大陸地區投資人

變更其餘項目申請登

記表」，如表 3-3-3，
並列印「大陸地區投資

人 完 成 變 更 登 記 證

明」，如表 3-4，即可

逕至證券商或期貨商

辦理開戶變更，相關書

件資料無需送證交所

備查，惟證交所或期交

所得視需要隨時請投

資人或交易人提供相

關資料。 
3.變更其餘項目 
登記表第二項型態、第

三項聲明事項、第四項

大陸地區外匯業務主

管機關核准投資海外

額度、第五項其他基本

資料及第六項內部人

資料之變更，由大陸地

區投資人之代理人(或
代表人)於證交所系統

傳送「大陸地區投資人

變更其餘項目申請登

記表」，如表 3-3-3，
相關書件資料無須送

交證交所備查，惟證交

所或期交所得視需要

隨時請投資人或交易

人提供相關資料。 
 

三、註銷   
（一）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

註銷登記 
1.申請註銷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其代理人（或代

表人）非為期貨商者，應

更登記證明」，如表 
3-4，即可逕至證券商或

期 貨 商 辦 理 開 戶 變

更，相關書件資料無需

送證交所備查，惟證交

所或期交所得視需要

隨時請投資人或交易

人提供相關資料。 
 
 
 
 

 
 

3.其餘項目之變更 
除上述變更，登記表第

五項其他基本資料之

變更，由大陸地區投資

人之代理人自行於證

交所系統維護更新，相

關書件資料無須送交

證交所備查。 
 
 
 
 
 
 
 
 
 
 
 
三、註銷   
（一）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

註銷登記 
1.申請註銷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其代理人為保管

機構者，應於證交所系統

傳送「大陸地區投資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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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證交所系統傳送「大陸

地區投資人註銷申請登

記表」，如表 3-5，並將

表 3-5、申報納稅代理書

及稅捐稽徵機關同意函

傳真至證交所確認後，即

可列印完成註銷證明，如

表 3-6，並至證券商或期

貨商處辦理開戶註銷。 
2.申請註銷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其代理人（或代

表人）為期貨商者，應於

證交所系統傳送「大陸地

區投資人申請註銷登記

表」，如表 3-5，並將表 
3-5 傳真至證交所確認

後，即可列印完成註銷證

明，如表 3-6，並至期貨

商處辦理開戶註銷。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

銷登記 
1.大陸地區投資人辦理

登記，有違反大陸地區管

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之情事或經有關業務

主管機關發現有違反相

關法令之情事者，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註銷登記，並

通知已辦理開戶之證券

商、期貨商依下列規定辦

理： 
(1)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於帳戶餘額了結後

予以註銷； 
(2)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為處

理 原 有 交 易 之 委 託

單，不在此限。期貨商

於該帳戶之債權債務

結清後，應立即予以銷

銷申請登記表」，如表 
3-5，並將申報納稅代理

書及臺北國稅局出具之

同意函傳真至證交所確

認後，即可列印完成註銷

證明，如表 3-6，並至證

券商或期貨商處辦理開

戶註銷。 
2.申請註銷之大陸地區

投資人，其代理人為期貨

商者，應於證交所系統傳

送「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

註銷登記表」，如表 
3-5，並將表 3-5 傳真至

證交所確認後，即可列印

完成註銷證明，如表 
3-6，並至期貨商處辦理

開戶註銷。 
（二）證交所、期交所註銷

登記 
1.大陸地區投資人辦理

登記，有違反大陸地區管

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之情事或經有關業務

主管機關發現有違反相

關法令之情事者，證交所

或期交所得註銷登記，並

通知已辦理開戶之證券

商、期貨商依下列規定辦

理： 
(1)證券商不得受託買

進，於帳戶餘額了結後

予以註銷； 
(2)期貨商應立即停止

收受其委託單。但為處

理 原 有 交 易 之 委 託

單，不在此限。期貨商

於該帳戶之債權債務

結清後，應立即予以銷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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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戶。 

2.大陸地區投資人經證

交所或期交所註銷登記

者，於註銷登記滿六個

月且註銷原因消滅或改

善後，得由代理人（或

代表人）專函檢具相關

資料向證交所或期交所

申請回復登記，惟情節

重大者，註銷登記後申

請回復期限得延為二年

或永久註銷；如註銷登

記原因涉及違反外匯相

關法令，則報請主管機

關會商外匯業務主管機

關意見。 
 

2.大陸地區投資人經證

交所或期交所註銷登記

者，於註銷登記滿六個月

且註銷原因消滅或改善

後，得由代理人專函檢具

相關資料向證交所申請

回復登記，惟情節重大

者，註銷登記後申請回復

期限得延為二年或永久

註銷；如註銷登記原因涉

及違反外匯相關法令，則

報請主管機關會商外匯

業務主管機關意見。 

伍、原 QFII 分戶補辦登記 
一、申請補辦登記 
（一）由原 QFII 分戶之代

理人（或代表人）於證交

所系統輸入 F 編號。 
（二）系統自動產製「原

QFII 分戶身分申請補辦

為主戶登記表」，如表 
5-1，其中原分戶  F 編

號、原分戶中、英文名稱

自動產生，其餘資料由該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之代

理人（或代表人）填具完

成。 
 
（三）作業流程：由分戶之

代理人（或代表人）於證

交所系統線上傳送該填

具完成之申請補辦登記

資料，經系統線上檢核無

誤後，即可於證交所系統

線上列印完成補辦登記

證明，如表 5-2。 

伍、原 QFII 分戶補辦登記 
一、申請補辦登記 
（一）由原 QFII 分戶之代

理人（或代表人）於證交

所系統輸入 F 編號。 
（二）系統自動產製「臺灣

證券交易所原 QFII 分戶

身份申請補辦為主戶登

記表」，如表 5-1，其中原

分戶 F 編號、原分戶中、

英文名稱自動產生，其餘

資料由該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代理人（或代表人）

填具完成。 
（三）作業流程：由分戶之

代理人（或代表人）於證

交所系統線上傳送該填

具完成之申請補辦登記

資料，經系統線上檢核無

誤後，即可於證交所系統

線上列印完成補辦登記

證明，如表 5-2。 
 

為 求 用 語 一 致

性，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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